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G527 力洋毛屿港大桥至长街下蔡段拓宽

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9〕
148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和招标人为宁海县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建设资金为上级补助及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
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宁波市宁海县。路线起自

G527 毛屿港大桥西侧与滨海路的交叉口，沿现状线位拓宽
至下蔡村，接 G527 石浦至长街段（岳井洋大桥及接线）。

2.2 工程规模：项目路线全长约 13.1 公里，含大桥 2 座、
中小桥 6 座。部分利用现状路面。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
计时速 80 公里/小时。双向六车道，设计荷载公路-Ⅰ级。长
街穿镇段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设计时速 60 公里/小时。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1.1 亿元。
2.3 招标范围：公路工程（含路线、路基、路面、桥梁、涵

洞、交叉工程等）、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含交通安全设施、
机电、供电照明、景观绿化、环保、水保等）、涉水防护、取弃
土场（如有）等工程勘察（初勘、初测、详勘、定测）、初步设
计、技术设计（如需要）、施工图设计，大临设施方案（如需
要）、编制设计概预算文件，提供施工图纸，编制工程量清
单，设计阶段安全风险评估、防洪影响评价、交通安全性评
价等与设计和设计审查相关的专题研究及后续服务（包含
但不限于设计变更、动态设计、交（竣）工验收的配合及协调
服务）等全部工作。

2.4 质量控制目标：勘察设计文件要求达到国家技术规
范、标准及规程要求的勘察设计深度。

2.5 勘察设计周期：满足招标人需求。
2.6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 1 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1）、（2）资

质或由以下（1）、（2）资质组成的联合体，并在人员组成结构
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

（1）具备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设计资质或具备工
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2）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勘察资

质或具备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
3.2 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备道桥或桥梁或桥隧

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3.3 其它主要管理人员资格要求：详见招标文件（资格

审查条件）。
3.4 其他要求：

（1）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否则按否决投标处
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
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2）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以联合体形式投
标的，联合体牵头人须符合上述要求）。

（3）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质、
资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限制其参与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列入“黑名单”管理范围的其他
行政处理决定，限制其参与投标（具体按照宁波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政发【2014】119 号）执行）。
（4）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牵头人）应列入交通运输

部网站（http://www.mot.gov.cn）“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最新公布的“设计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与
上述名录相符。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将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
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
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如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
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
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
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6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但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
得超过 2 家，联合体牵头人必须是具备上述 3.1（1）资质的单
位，并拟派项目负责人。本项目不接受同时具备上述 3.1

（1）、（2）资质的两家投标人组成的联合体。
3.7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1 个标段投标，且允许中 1 个

标段。
4.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到 2020 年

9 月 4 日 16:00（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超出上述规定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5.3 如有补充文件，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
如有遗漏，投标人责任自负。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
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
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办理指南》。

5.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5.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
联系。

5.7 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
受理。

6.投标保证金
6.1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6.2 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

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
收款人、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上系统 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投标人自
行登录获取本项目所投标段投标保证金缴纳信息）。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
标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保证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银行

保函需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
6.3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4 日 16：00

（北京时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退还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投标人须知”第 3.4 款（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
话：0574-87861127（中国银行）。

备注：
（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
（2）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基

本账户汇出，并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由银行通
过账户管理系统打印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编入投
标文件中；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形式的，银行保函复印
件加盖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
截止时间前单独密封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3）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单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对
逾期递交或从投标人非基本账户缴纳的投标保证金，视为
投标保证金无效。

7 ．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9：30（北京时间，下同），地点为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
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当日电子指示屏幕）。

7.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不予受理。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

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温馨提示：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可免费预览正本招标文件。

9.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海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宁海县兴海北路 99 号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74-59977032
招标代理人：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宁海县兴工二路 29 号 3 楼
联系人：鲍建锋
联系电话：0574-83556096
传真：0574-83556096

G527力洋毛屿港大桥至长街下蔡段拓宽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交易登记号：G3302260000005742001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河道管理中心高桥闸站自动化系统改造、直管

泵站工情遥测及数据同步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甬
发改审批 〔2020〕 125 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河道管
理中心，招标人为宁波市河道管理中心，招标代理人为浙江科信
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市级财政水利专
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材料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建设规模：主要包括闸泵远程控制系统改造、电力监控系统

改造、闸站中控室改造。对甬新泵站、大石碶泵站、东江倒虹吸
泵站建设工情遥测系统；保丰泵站、印洪泵站、段塘泵站、段塘
闸工情数据库建设及数据同步；原内河闸门翻水站闸门工情数据
接入 （惊驾河翻水站、陆家河翻水站、南余河临时翻水站、梅林
临时翻水站、夏禹河临时翻水站）；大石碶闸闸门工情数据接
入。化子泵站工情数据接入。

招标控制价：2687054 元。
招标范围：闸站自动化系统改造、直管泵站工情遥测建设及

数据同步工程等，包括但不限于相应材料设备的采购、制作、运
输、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培训、维护保养，配合完成其
他相关服务。

交货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交货期：收到招标人书面通知后 180 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及相

关服务。试运行 3 个月。
质量要求：按国家及行业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标段划分：1 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并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涵盖水利相关设备销售或生产）；

（2） 投标人须派一名项目负责人；
（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行为记录 （违法行为记录

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
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4）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预中标候
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失信
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
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招标人重新组织招标。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投标。
3.4 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到 2020 年 8 月

27 日 16 时 00 分 （北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 登录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http//www.bidding.gov.cn） 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未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本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

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需自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上下

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详情
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
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
记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详见时间

安排表，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受理场所见当日
公告栏）。

5.2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代理）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河道管理中心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574-87648962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科信联合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 598 号九五商务大厦 A 座 9 楼 935 室
联系人：杜振华、汪珍
电话：0574-89076310
传真：0574-87360896

宁波市河道管理中心高桥闸站自动化系统改造、直管泵站工情遥测及数据同步工程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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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中兴路（江南路—兴宁路）综合整治工

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8]17 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招
标人为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招标代理人为中冠工
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本级、鄞州区统筹解决，
市本级补助工程费的 40%，其余由鄞州区承担。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
建设规模：整治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57512.29 万元。
招标控制价：约 2550 万元。
计划工期：240 日历天，且须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完工并

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招标范围：世纪龙腾大厦、常青藤小区、华侨城（明珠阁、

碧华阁）等单体的构筑物立面的清洁、规范、整修，拆除现有外
窗防盗网，外立面涂料更新，空调外架的安装及空调移位，雨
水管及冷凝水管改造等；天润商座、世纪龙腾、包商银行、崇光
大厦、华侨城（明珠阁、碧华阁）、开元大酒店、梅柏公寓等单位
的泛光照明灯具、照明配电、控制设备及其管线的安装与调试
等；华侨城（明珠阁、碧华阁）、常青藤小区局部整治；天润商
座、包商银行、崇光大厦、开元大酒店、梅柏公寓等单体的外立
面清洗等施工承包及保修服务。

标段划分：1 个。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浙江省、宁波市验收规范（从高）一

次性验收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合格。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二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建造

师）及以上资格，注册专业建筑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B 证）；

3.4 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
或分期施工的除外）,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中有项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
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5 其他：
（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2）申请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

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申请人的人工工资担保（保函信息）须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显示：
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保函信息）且

在有效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
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须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
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
中须显示登记地为海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
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5)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申请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生预
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的，招标人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
（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
询为准）。

(6)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
表第 2.2 条款规定。

4.资格预审方法
4.1 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
4.2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入围 11 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 16 时 00 分（以下载时间为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
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未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
申请将被拒绝。

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
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5.3 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
下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
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
加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前，须先
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
办事指南中《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办理指南》。

5.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5.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

5.7 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投标申请截止时间，

下同）为 2020 年 8 月 25 日 9 时 30 分，资格审查会地点为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
理场所见当日公告栏）。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投标申
请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

（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投标申请人须在参
加开标会议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CA 锁）。投标申请人应在截止时
间前提交本单位的 CA 锁，CA 锁应单独包封（注明项目名称、单位
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2 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的，应单独密封包装，并在包封上正确注明招标工程名称、投标申
请人名称等内容，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6.3 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
请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

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东路 588 号鄞投大厦
联系人：杨工
电话：0574-89292635
招标代理机构：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新晖路 155 号东城国贸 18 楼
联系人：劳晓波、许爽、姚海娜、朱科迪
电话：0574-87298539
传真：87355652-848

中兴路（江南路-兴宁路）两侧建筑立面整治工程施工资格预审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庆元大道（天童南路-鄞州大道）工程已由宁

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20]26 号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市
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信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城建资金统筹安排。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资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本工程西起天童南路，沿规划庆元大道线位，

北至鄞州大道。
建设规模：工程路线全长约 1957 米，道路标准断面宽为

44 米。沿线相交道路主要有天童南路、钱湖南路、金峨东路、
句章东路及鄞州大道。新建跨河桥梁 3 座。项目总投资：3.93
亿元。

招标控制价：19000万元。
计划工期：540日历天。
招标范围：施工图桩号 K1+800-K3+760范围内的道路、

排水、桥梁（桥梁地基处理范围内的水泥搅拌桩至泡沫混凝土
顶计入桥梁范围，道路结构层部分计入相应道路工程）、路灯基
础、路灯安装、电缆排管、绿化景观等工程施工承包及保修服
务。

标段划分：1个。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浙江省、宁波市验收规范（从高）一次

性验收合格标准，确保获得“甬江建设杯”，争创“钱江杯”；
安全要求：合格，并确保达到市标化工地标准，争创省标

化。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3.3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含临时一级

建造师），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B证）；

3.4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同一工程项目分段发包
或分期施工的除外）,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中有项目人员未解锁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殊
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5其他：
（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申请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2）申请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相关

内容应在系统中审核通过；
（3）申请人的人工工资担保（保函信息）须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显示：
申请人已按规定办理人工工资支付担保（保函信息）且

在有效期内，注册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其人工工资支付
担保在系统中须显示登记地为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地在
宁波市行政区域外的，其人工工资支付担保在系统中须显示
登记地为海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区或宁波市区。

(4)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
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5)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申请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生预
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公示前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的，招标人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失
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
准）。

(6)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第2.2条款规定。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
4.2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数量入围11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

载时间内（北京时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登录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资格预
审文件，未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申请将被拒绝。

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
费100元），售后不退。

5.3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
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件，
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5.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
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主体信息登记）。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
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5.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5.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7未在网上下载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投标申请截止时
间，下同）详见时间安排表，资格审查会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
理场所见当日公告栏）。

（B）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投标
申请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
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投标申请人
须在参加开标会议时携带单位电子密钥（CA锁）。投标申请人应
在截止时间前提交本单位的 CA 锁，CA 锁应单独包封（注明项
目名称、单位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2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申请人可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
审申请文件（光盘或 U 盘形式），如提交备份电子资格预审申请
文件的，应单独密封包装，并在包封上正确注明招标工程名称、
投标申请人名称等内容，且与上传至系统中的保持一致。

6.3 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7.资格预审文件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鄞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东路588号鄞投大厦
联系人：杨工
电话：0574-89292635
招标代理机构： 宁波德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姚隘路796号东城国际5楼504室
联系人：曹凯磊、季双喜、金星星
电话：0574-27831578、17706602745
传真：0574-27902515

庆元大道（天童南路-鄞州大道）工程预审招标公告


